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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試驗所國外作物種原採集引進管理要點 
 

本要點經九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所務會議通過 
 
一、 農業試驗所國外作物種原採集引進管理依本要點辦理。 
二、 引種或採集者需在材料輸入後三個月內填報「作物種原引進/採集基本資

料」(詳如附件一)送作物種原組(以下簡稱種原組)。 
三、 材料若需檢疫，應依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規定辦理。檢疫中之材料，以檢

疫地點為保管單位。檢疫材料之管理詳如附件二。 
四、 檢疫後之材料，除原採集引進者依計畫使用外，亦應備份一份保存，並依

性質分別由不同單位採不同程序保管，主要保管單位如下： 
(一) 果樹之保管為引入完成檢疫程序後，由引種者依引進目的領回利用，

並繁殖二株交種原保存單位保存。果樹種原保存單位為： 
(1) 溫帶果樹由種原組保管。 
(2) 亞熱帶果樹由嘉義分所保管。 
(3) 熱帶果樹由鳳山分所保管。 

(二) 組培苗由種原組保管。組培苗保管之規定為由引種者依引進目的保存
利用，並繁殖相當數量組培苗交種原組備份保存。 

(三) 種子由種原組保管。種子保管之規定為由引種者依引進目的領回半數
種子利用，並繁殖相當數量種子交種原庫保存，另半數種子先存種原
庫做為備份保存。。 

(四) 無性繁殖花卉由花卉中心保管。 
(五) 其他由引種單位冾種原組依個案洽辦。 

五、 材料在資料建檔後資料在種原網站公佈，以供申請及辦理分贈用，分贈辦
法詳如附件三。 

六、 為加強引進或採集材料保管、利用之追蹤，種原組於五年內每年追蹤一次、
五年以後採不定期追蹤，於每年十一月調查一次，以確定保存的材料是否
還存活及材料利用結果、特性調查資料。調查之統計結果經會相關單位
(組、分所)後呈報所長。並依追蹤資料進行資料庫之更新及辦理後續管考
之依據。 

七、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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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作物種原引進/採集應填報之基本資料 

每一份材料一張 
 

 一、引進/採集者基本資料 

1.引進/採集單位：                                    

2.引進/採集主持人姓名：          簽章：        

3.引進/採集聯絡人姓名：          簽章：        

 

二、引進/採集種原材料基本資料 

1.引進/採集的材料編號 

2.引進/採集日期(年、月、日) 

3.引進/採集國家 

4.引進/採集地點 

5.種原材料名稱： 

(1)科、屬、種名 

(2)俗名(中、英文) 

(3)品種(系)名稱或代號 

6.材料型態(請選擇)： 

A.種子 B.無性繁殖株 C.組織培養苗 

7.材料數量 

8.引進採集理由/特性描述 

9.針對種原保護之建議： 

(1)針對國內之分贈(請選擇) ：                

A.允許分贈 B.須經種原提供者同意始可分贈 

C.須經保護期  年後始可分贈 

(2)針對國外之分贈(請選擇) ：                

A.允許分贈 B.須經種原提供者同意始可分贈 
C.須經保護期  年後始可分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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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農試所檢疫材料之管理 

 
一、引進材料之管理 
研究人員引進材料乃應特定需要而引進，因此所引進之材料應有熟稔其特性

之專業人員能夠妥為照顧，所以，引進材料之生長管理與配合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之相關事項，原則上由原申請人負責辦理。 
 
 
二、檢疫溫室與隔離網室之管理 
種原組檢疫隔離溫、網室為專供引進材料檢疫觀察用之場所。申請人申請使

用請配合下列事項辦理： 
 

1.使用人申請使用檢疫溫網室之期限，原則上應與引進材料隔離觀察期限相
同，因此申請書請附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公文影本及輸入許可證影本。 

 
2.若引進材料需延長觀察，則請於原申請使用期限截止前 30天內提出繼續使用
申請，並於截止日前附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同意延長觀察公文影本。 

 
3.使用人請於申請使用期限到期後，原則上一周內請恢復原申請使用時之狀況
歸還原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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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試驗所檢疫用溫、網室使用申請表 
 

管理單位(簽章) 申請單位(簽章) 
 
主管 
 
 
 

  
主管 
 

 

 
承辦人 

  
申請人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使  用  期  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隔離 觀察 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來文字號：                                  
輸入許可證號碼：                                  
 

植床編號 材 料 科（屬）名 與 種  類 數   量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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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家作物種原中心之種原分贈規定 
本要點節錄自「國家作物種原中心作業要點」內有關種原分贈之相關規定 

 
七、本中心將原提供單位(或個人)名稱刊載於種原名錄內，並依照原提供單位(或
個人)所列之條件辦理分贈業務。凡需經原提供單位(或個人)同意方得分贈之
種原，非經原提供者同意，本中心不得分贈。 

八、本中心所保存之材料屬政府所有，但原提供單位(或個人)對所提供種原具有
優先取回部份材料之權利，本中心應確保原提供者上述權利。 

十六、分贈： 
(一)凡可由商業上購得之種原，本中心不予提供。 
(二)本中心所保存之種原，除原提供者或特殊限制外，可無償提供全國各界
從事研究用途者。 

(三)外國或國際單位要求分贈，除法令規定不得輸出或原提供者另有限制
外，本中心將基於互惠之立場，無償提供真正從事科學研究者。 

(四)種原提供者基於研究上、品種保護法規上或商業利益上之考量，得提出
限制分贈原提供材料之要求。 

(五)種原之分贈由本中心報經本所所長核定後，由活用保存提供，數量限制
如下： 
１種子種原 

(１)雜交作物或數基因型混合者：25至 50粒。 
(２)純系或自交系(親本)：10至 25粒。 
(３)當活用保存種子量低於最低要求(純系或自交系(親本)400粒，異交
作物或其他收集品 1000粒)，分贈工作應暫停。 

２無性繁殖作物種原 
(１)枝條或接穗：2至 3支。 
(２)組織培養：1至 2支試管。 
(３)種球：1至 2球。 

(六)本中心應將分贈情形函知原提供者。 
 (七)受贈單位應將利用結果函知本中心。 

(八)應用分贈材料而有育成品種或研究報告應註明材料之來源。 
(九)本中心應將每年分贈情形編印成冊提報諮詢小組。 

 


